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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新修订)》，本书内容提要：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将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修正案，为了便于
读者携带及第一时间了解、学习新法，特出版此64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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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五号)
 (2012年3月14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2012年3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012年3月14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
问题的规定
 (2010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
行)
　(2010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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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十三、将第五十六条改为三条，作为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修改为：　　“第
六十九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
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
行机关报告；　　“（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　
　“（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　　“（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　　“（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
见或者通信；　　“（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
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前两款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
金，并且区别情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
住、予以逮捕。
　　“对违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行拘留。
　　“第七十条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社
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被取保候审人的经济状况等情况，确定保证金
的数额。
　　“提供保证金的人应当将保证金存入执行机关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第七十一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违反本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取保候审结束
的时候，凭解除取保候审的通知或者有关法律文书到银行领取退还的保证金。
”　　二十四、增加三条，作为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　　“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一）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
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
措施的。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
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
所执行。
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
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
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　　“（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
　　“（四）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　　“（五
）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
居住。
　　“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
所执行。
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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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
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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